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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团总支：

  

为了进一步增强我院广大团员青年的团员意识、增强共青团组织的先进性，激励广大团员青年在
全院各项工作中发挥主力军、生力军的作用，促进团风、学风和校风建设，切实加强我院共青团
组织的自身建设，院团委决定开展团员教育评议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紧密结合共青团和青年工作实际，贯
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团的十七大会议精神，以学习习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为主线，引导广大青年团员坚定理想信念，牢固树立正确“三观”、为实现伟大“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的决心和信心。通过教育评议活动，进一步增强广大共青团员的政治意识、组织观念和模范意识
，解决基层团组织存在的突出问题，不断增强团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

  

二、具体内容和时间安排（本次团员教育评议分四个阶段进行）

  

（一）宣传动员阶段（11月15日—11月18日）

  

各团委（总支）要通过展板、广播、网络等多种宣传途径，利用支部书记会、支部大会、主题团
会等形式进行广泛的宣传发动，提高广大团员青年参与此次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各团支部要
安排好学习计划并报院、系团委（总支），各团委（总支）要对团支部的学习评议情况加强监督
和指导。

  

（二）学习教育阶段（11月18日—11月20日）

  

利用团日活动和业余时间，以团支部为单位集中学习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等重
要思想，把学习贯彻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
神同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起来，同落实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结合起来。组织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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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团员青年深入学习党的基础理论知识。组织学习《团章》，增进对团的性质、任务、团的组织
体系以及团员的权利、义务的认识和理解，切实增强团员意识。

  

（三）个人总结、民主评议阶段（11月20日—11月25日）

  

认真对照《团章》和团内推优等方面的管理规定，组织团员开展自查评议，对自己一年来的各方
面情况进行总结，要求每位团员都要提交《石家庄铁道大学四方学院2016年团员教育评议登记表
》（附件三），在团员自查自评的基础上，各团支部召开支部大会，听取团员汇报，进行群众评
议，对团员作出综合评价(优秀团员、合格团员、经帮助能后合格团员、不合格团员)。评议的主
要内容包括：团员自查自评情况是否属实、是否符合注册条件等。

  

（四）总结推优阶段（11月25日—11月29日）

  

做好团员评议总结工作。各团总支结合团员教育评议和团组织服务团员青年成长成才工作的实际
，认真分析当前高校团员的特点和需求，进一步强化服务意识，丰富服务手段，构建服务体系，
探讨凝聚青年、教育青年、增强团员意识的有效手段。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研究制定今后加强
团的基层组织建设的有效措施和工作制度。

  

评议活动结束后，请各团总支将团员评议总结（包含优秀团员名单，不合格团员名单、入党积极
分子候选人名单）交院团委。各团总支对符合注册条件的团员进行注册，并缴纳团费，对不合格
的团员应暂缓注册，3个月后，由本人提出申请，经团支部大会讨论为合格团员后方予以注册，
否则将取消其团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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